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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論題解答 

一、【擬答】 
答：茲依據鐵路法之規定，分別敘明「國營鐵路」、「民營鐵路」之定義如下： 

國營鐵路：指國有而由中央政府經營之鐵路。（鐵路法第二條第五款） 

民營鐵路：指由國民經營之鐵路。（鐵路法第二條第七款） 

二、【擬答】 
答：茲就鐵路法對國、民營鐵路機構列車駕駛人員之相關規定，分別敘明如下 

民營鐵路列車駕駛人員：（鐵路法第三十四條之一） 

民營鐵路列車駕駛人員未經交通部檢定合格並發給執照後，不得駕駛列車。民營鐵路機構亦不得派任之。 

前揭列車駕駛人員檢定、執照核發及管理等事項之規則，由交通部定之。 

前揭檢定業務，得委託機關、團體辦理之；受委託者之資格、條件、責任及監督等事項之辦法，由交通部

定之。 

國營鐵路列車駕駛人員：（鐵路法第四十四條之一準用第三十四條之一） 

國營鐵路列車駕駛人員未經交通部檢定合格並發給執照後，不得駕駛列車。國營鐵路機構亦不得派任之。 

前揭列車駕駛人員檢定、執照核發及管理等事項之規則，由交通部定之。 

前揭檢定業務，得委託機關、團體辦理之；受委託者之資格、條件、責任及監督等事項之辦法，由交通部

定之。 

罰則： 

民營或國營鐵路機構違反規定之處罰： 

民營或國營鐵路機構違反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或第四十四條之一準用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派任未

經檢定合格且領有執照之人擔任鐵路列車駕駛人員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鐵

路法第六十七條之一） 

民營或國營鐵路列車駕駛人員違反規定之處罰： 

民營或國營鐵路列車駕駛人員違反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或第四十四條之一準用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規

定，未經檢定合格並領有執照而駕駛列車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鐵路列車駕駛人員因

故意或過失致發生重大行車事故，交通部得依法命其停止駕駛，並得廢止其執照。（鐵路法第六十七條之二） 

三、【擬答】 
答：按題示所稱「電化鐵路」，係指以交流或直流電力為行車動力之鐵路。（鐵路法第二條第四款）茲就鐵路法對該電

化鐵路電能供應之相關規定敘明如下： 

電化鐵路之電能，由電業機構優先供應。但經中央電業主管機關之核准，得由鐵路機構自行設置發電、變電及

電車線電壓以上輸電系統之一部或全部。（鐵路法第十七條第一項） 

前揭輸電系統之線路，得於空中、地下、水底擇宜建設，免付地價或租費。但因必須通過私人土地或建築物而

有實際損失時，應由鐵路機構付予相當補償；其工程鉅大者，並應經所有人或占有人之同意，如有不同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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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地方政府裁決之。（鐵路法第十七條第二項） 

四、【擬答】 
答：茲依據鐵路法之規定分別敘明國營鐵路營運主體及其附屬事業之相關規定如下： 

國營鐵路之營運主體： 

按交通部為管理國營鐵路，得設總管理機構；其組織另以法律定之。（鐵路法第二十條）例如目前之交通部臺

灣鐵路管理局。 

國營鐵路得辦理之附屬事業： 

國營鐵路，除以客貨運輸為主要業務外，得辦理下列附屬事業：（鐵路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鐵路運輸之碼頭及輪渡運輸。 

鐵路運輸之汽車接轉運輸。 

鐵路運輸必需之接送報關及倉儲。 

鐵路運輸與建築所需工具、器材之修理及製造。 

培養、繁榮鐵路運輸及傳承鐵路文化所必需之其他事業。 

前揭國營鐵路機構得辦理附屬事業之申請程序、核准條件、營業、會計、督導視察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規則，

由交通部定之。（鐵路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 

 


